
杭州市大气污染防治规定

（2016 年 6 月 24 日杭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2016 年 7 月 29 日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批准

根据 2026 年 4 月 27 日杭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2026 年 5 月 28 日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批准的《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修改<杭州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杭州市大气污染防治规定>两

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保障公众健康，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大气污染防治及其监督管理

活动。

第三条 本市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无缝对接的原

则，组织实施大气污染防治网格化监督管理工作。

区、县（市）人民政府依照乡（镇）、街道和社区、村的辖区划定网

格，开展大气污染防治精细化管理。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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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内大气污染防治网格化监督管理负责。各社区、村根据大气污染防治

网格化监督管理的要求做好有关工作。

大气污染防治网格化监督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四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有关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履行大气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

（一）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工业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发展和

改革、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能源结构调整、产业

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优化及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二）发展和改革主管部门负责煤炭质量管理，煤炭消费总量控制，

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市场监督管理、海关、生态环境等部门在各自职

责范围内对加工、销售、进口、使用的煤炭质量实施监督管理；

（三）市场监督管理、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锅炉生

产、进口、销售、使用环节执行大气污染防治标准或者要求的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

（四）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机动车大气污

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会同交通运输、建设、农业农村、绿化等部门对非

道路移动机械的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生态环境、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和海关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查处销售、进口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机

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的行为；

（五）交通运输、海事、渔业主管部门在职责范围内负责船舶大气污

染防治的监督管理；

（六）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海关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生产、销售、进

口机动车船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燃料、发动机油、氮氧化物还原剂、燃料和

润滑油添加剂以及其他添加剂实施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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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公路施工和运输扬尘的监督管理，城市

管理主管部门负责城区道路扬尘的监督管理，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港口

码头贮存物料和作业扬尘的监督管理，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建筑工地、市政

基础设施建设工地扬尘的监督管理，规划和自然资源、房屋征收部门在各

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建筑物拆除施工扬尘的监督管理，规划和自然资源、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矿产开采粉尘和矿山作业扬尘污染

防治的监督管理，城市管理、水利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河道整治

扬尘的监督管理；

（八）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农业生产活动排放大气污染物和秸秆等

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的监督管理；

（九）城市管理、生态环境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餐饮服务业

废气排放的监督管理；

（十）其他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由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

规和本规定以及政府确定的职责分工，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实施。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大气污染防治协调机制，明

确大气污染防治协调机构，加强整体统筹协调，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监

督管理职责。

第五条 对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或者未完成大气环

境质量改善目标的地区，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有关部门责令该

地区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说明情况，并提出整改措施。市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应当督促该地区人民政府采取措施落实有关要求，并对整改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

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积极参与国家和省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技

术规范的制定，推动在本市实行更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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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划定并逐步扩大高污染燃料的禁燃区并向社

会公布。

在禁燃区内，禁止销售、燃用高污染燃料；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

染燃料的设施，已建成的，应当在规定期限内改用清洁能源。

禁燃区内的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清洁能源改造计划并组织

实施。

第八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禁止销售、使用挥发性有机物含量超过

限值标准的产品。

以下行业应当按照国家、省和市的规定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

（一）彩钢、汽车制造、电器及元件制造、家具制造等涂装行业；

（二）印刷包装、纺织印染、化工（含石化）、橡胶和塑料制品、化

纤、合成革、制鞋、电子信息等行业；

（三）其他使用含挥发性有机物原辅料的行业。

第九条 建筑装饰装修行业应当使用符合标准的建筑涂料及产品，减

少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第十条 鼓励企业和市政工程中涉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施工实施精细化

管理，防腐、防水、防锈等涂装作业及大中型装修、外立面改造、道路划

线、沥青铺设等避开易发臭氧污染时段。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和

行业特点，制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操作规程，指导排污单位组织实

施。

第十一条 用于吸附工艺处理挥发性有机物的活性炭产品应当标明规

格、技术指标以及所含主要成分的名称、含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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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销售的活性炭质量实施监督管理，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对使用的

活性炭规格、技术指标进行监督检查。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使用活性炭处理挥发性有机物，应当

符合国家、省相关标准和技术要求。

第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城市发展规模和大气环境质量状况，

采取相应措施合理控制燃油机动车保有量。

第十三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销售的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其大

气污染物排放应当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排放标准。

第十四条 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的防治，依照《杭州市非道路移

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规定》等法律、法规执行。

第十五条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应当依法通过计量认证，使用经依法

检定合格的机动车排放检验设备，按照有关规范开展机动车排放检验，并

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联网，实现检验数据实时共享。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应当定期审查和完善管理体系，保证其基本条件

和技术能力持续符合资质认定条件和要求，并确保管理体系有效运行。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不得参与经营车辆排气污染维修业务，不得与车

辆检测相关中介人员在检测和维修治理环节弄虚作假。

第十六条 在本市行驶或者使用的机动车、船舶不得排放明显可见的

黑烟。

第十七条 机动车所有者或者使用者在车载排放诊断系统报警后，应

当及时对机动车进行维修，确保车辆达到排放标准。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需要，针对重型柴

油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制定车载排放诊断系统在线接入管理办法并组织实

施。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制造、进口、销售企业应当主动配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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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市和县（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状况

和机动车排气污染程度，可以采取限制、禁止机动车通行的类型、区域和

时间等措施，并向社会公告。

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具体办法，加强对绕城高速、风景名胜区等重点

区域的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

第十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扬尘污染防治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在施工

合同中明确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责任。

施工单位应当制定具体的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并按照施工技

术规范中扬尘污染防治的要求文明施工，控制扬尘污染。符合规定条件的

建设工程，施工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安装扬尘在线监测设施。扬尘在线监测

设施的安装和运行费用列入工程预算。

符合规定条件的矿山、码头、场站、道路等，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应当

按照规定安装扬尘在线监测设施，并确保正常运行。

第二十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推进新型建筑工业化发

展，逐步提高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有效预防和减少建筑工地扬

尘。

第二十一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餐饮服务业布局和

设置的引导，在经营主体登记注册环节提示选址禁止性要求。

在设计用于商业经营的建筑物时，应当预留餐饮业专用烟道和废气、

噪声等污染防治设施的安装位置。

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

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

的餐饮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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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应当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定期清洗、维

护，保持正常使用，确保油烟达标排放。

本市鼓励油烟净化设施由第三方服务机构建设、运行和维护，加强对

油烟净化设施运行情况的在线监测监控。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露天烧烤食

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

第二十二条 市和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重污染天气预警等级，

及时启动应对预案，根据应对的需要可以采取下列应对措施：

（一）责令有关企业暂停生产或者限产；

（二）限制部分机动车行驶和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

（三）停止或者限制产生扬尘的施工作业；

（四）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露天烧烤；

（五）停止学校和幼儿园组织的户外活动；

（六）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应对措施。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使用活性炭的技术指

标、填充量或者更换周期未达到国家、省相关标准和技术要求的，由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

第二十四条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在检测过程中弄虚作假，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十万元以

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

罚款，有许可证的吊销许可证，禁止从事上述业务，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

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一）采取替车检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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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故意减少或者稀释检测仪器对被测气体的摄入量的；

（三）改变被检车辆正常运行状态的；

（四）篡改检测限值、被检车辆参数、大气环境参数、检测结果的；

（五）故意向生态环境部门谎报、瞒报检测数据的；

（六）与第三方服务机构人员内外勾结，弄虚作假的；

（七）故意造成远程监控设备失效的；

（八）其他人为干扰正常检测过程致使检测结果失真的。

有前款规定情形的，由生态环境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五年内禁止

从事前款规定的业务；情节严重的，十年内禁止从事前款规定的业务。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在本市行驶的机动车排放明

显可见黑烟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停车检查，发现机动车未取

得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的，应当依法扣留机动车，并依法予以处罚；在

安全技术检验有效期限内的，应当通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进行排气检测；

排气检测不合格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机动车所有人或者使用人限

期维修，并重新进行检测。逾期不维修或者重新检测不合格的，不得上道

路行驶。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将相关材料通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在本市行驶的船舶排放明显可见黑烟的，由交通运输、海事、渔业等

主管部门责令维修，经维修仍不符合规定排放标准的，不得运营.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单位未将防治扬

尘污染的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即开工建设或者未在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中明确

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责任的，由建设等部门责令停止施工。

违反本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施工现场未采取有效扬尘污染防治

措施，未按规定安装扬尘在线监控设施的，由建设、交通运输、城市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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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水利、绿化等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

违反本规定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矿山、码头、场站、道路等经营者

或者管理者未按规定安装扬尘在线监测设施的，由生态环境等部门按照职

责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

治或者停业整治。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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